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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蘋果日報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以下稱本綱要）內容係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性騷擾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事件

處理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精神衛生法、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

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等法令規定，另援引學者專家、公民團體所

提維護人權之意見及各國傳播媒體自律規範，參酌衛星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的

精神內涵，彙集而成。新聞媒體在滿足讀者知的權利及監督政府、揭露不法方面，

責無旁貸；蘋果日報將在尊重言論自由、新聞專業和保護受害者及弱勢者間取得

最佳平衡。 

 

壹  總則 

一、新聞報導應注意事項 

（一）不得故意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基於媒體為社會把關之責任，若與公

共利益明顯衝突時，不在此限。 

（二）不得違反真實與平衡原則。 

（三）尊重人權及其多元價值，尤應維護弱勢者人權。 

（四）不收受不當利益，不做置入性行銷。記者及主管不能收受新聞對象贈送高

於５百元以上的禮物。 

（五）涉己新聞應遵守「壹傳媒涉己新聞處理原則」辦理。 

二、新聞報導應尊重個人隱私，但報導內容與公眾人物有關者，不在此限。當個

人隱私涉及公共利益時，則得以採訪與報導。 

 

貳  分則 

一、性侵害、性騷擾新聞之處理 

（一）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的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 

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二）相關新聞應避免詳細描繪侵害細節，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三）若加害人與被害人有親屬或其他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關係時，應依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第 13 條之規定，隱去加害人之相關資訊。 

（四）有關性侵害、性騷擾等題材之新聞，應避免使用動畫與模擬圖片詳細描繪

侵害情節。 

二、家暴新聞之處理 

（一）對於家庭暴力之新聞，應依法秉持保護受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前提，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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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處理。 

（二）有關家暴題材之新聞，應避免使用動畫與模擬圖片詳細描繪侵害情節。 

三、兒少新聞之處理 

對於兒童與少年事件報導，應遵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相關規定，謹慎處理。 

四、血腥及暴力事件新聞之處理 

（一）過於血腥及暴力的畫面及內容，編輯時應謹慎挑選，避免過度描述（繪）

細節，畫面並應以馬賽克處理。與前述新聞有關之模擬圖片及動態影片，亦同。 

（二）有關血腥及暴力事件等題材之新聞，應避免使用動畫與模擬圖片詳細描繪

侵害情節。 

五、災難或事故傷害事件新聞之處理 

（一）無論照片呈現或文字敘述，應謹慎為之。 

（二）相關報導應以尊重當事人、受害者及其家屬之感受為原則進行報導。 

（三）對於災難傷亡現場的採訪記者，應提供事前及事後之心理諮商或協助。 

六、犯罪新聞之處理 

（一）記者在報導採訪時，應避免影響犯罪現場之採證及相關作業。 

（二）對於涉及司法案件新聞之處理，應向警察、調查、檢察及法院等機關查證

後，始為報導，並避免報導將犯罪嫌疑人「英雄化」或妄加猜測被報導者

的身心反應。有關標題的處理，應謹慎使用情緒性字眼。 

（三）有關犯罪題材之新聞，應避免使用動畫與模擬圖片詳細描繪侵害情節。 

七、自殺新聞之處理 

（一）報導自殺事件時，宜避免浪漫化或英雄化。原則上不做自殺手法之細部描

寫。 

（１）一般自殺事件屬個人行為、個人情緒，且未造成公眾危害，或未涉 

及公共利益者，宜謹慎報導。 

（２）自殺事件屬大庭廣眾下發生，或與公眾人物或公共議題有關之自殺 

行為，宜謹慎報導。 

（３）報導自殺事件時，應注意各相關機構或組織發布之規範，例如： 

         （Ａ）統計資料應謹慎及正確解讀。 

         （Ｂ）採用真實與正確的資訊來源。 

         （Ｃ）即時評論應小心處理，不可將自殺動機過於簡化。 

         （Ｄ）避免「自殺潮」或「世界上最高自殺率地區」等推論字眼。 

            （Ｅ) 避免教導自殺的方法。 

          （Ｆ）報導應尊重家人和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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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自殺等題材之新聞應避免使用動畫與模擬圖片詳細描繪自殺情節。 

八、綁架事件新聞之處理 

人質尚未安全脫離綁匪控制前，不得報導。 

九、群眾抗議事件新聞之處理 

對於群眾抗議事件，應遵守中立客觀的報導立場，不得唆使或導演群眾的抗議行

為。 

十、醫療新聞或重大流行疾病新聞之處理 

（一）重大流行疾病疫情之報導，應以政府主管機關發佈之資訊為準。但若政府

涉嫌掩蓋事實，或無故拖延資訊公開者，則不在此限。 

（二）報導流行疫情與事實不相符合，經各級主管機關通知或更正者，應即更正。 

（三）對於感染法定傳染病接受隔離治療者、居家檢疫者、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

進行採訪時，應表明媒體身分。如當事人拒絕時，不得對其採訪、攝影或

錄音。 

十一、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相關新聞之處理 

（一）以愛滋「感染者」取代「愛滋病患」的稱呼，以去除社會污名，並尊重感

染者的基本尊嚴與權益，報導時應避免影射愛滋感染者的危險性，並應避

免描繪或暗示其負面刻板印象。 

（二）未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得錄音、錄影或攝影。 

（三）社會事件當事人為愛滋感染者（或疑為愛滋感染者），但其愛滋感染身分

與該社會事件無關者，應避免涉及愛滋字眼。 

（四）應謹慎處理可能涉及鼓勵歧視、嘲笑、偏見、惡意中傷、侮辱愛滋感染者

的素材。報導內容應傳遞正確知識及平衡歧視言行。 

十二、性與裸露事件新聞之處理 

（一）應高度審慎處理性與裸露、生殖器或體毛之畫面，並避免猥褻內容之呈現。 

（二）描述性行為應採審慎態度，但與性教育有關者，不在此限。 

（三）因報導必要時，得保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行為的圖片、影像、動畫： 

   （１）六歲以下兒童全裸。 

   （２）以裸露上半身為常習者。 

      （３）背面上半身裸露鏡頭。 

      （４）如為藝術表演、演藝表演、文學報導、學術性、教育性、醫學性價    

值所需，應在尊重原創精神、社會公益和社會風俗之情形下，做適

當之新聞處理。處理時應以原創精神、社會公益大於社會風俗為原

則。 

十三、性別與弱勢族群相關新聞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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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報導應避免以歧視字眼報導性別（包括生理性別、性別氣質、性別認

同和性傾向在內）與弱勢族群新聞，避免社會污名烙印。 

（二）新聞報導應避免散播或強化性別的不平等、偏見、歧視和刻板印象，以免

造成「性別決定論」或譴責弱勢者的不當效果。 

（三）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資源弱勢的族群（包括但不限於新移民和原住民等族

群）。報導時應避免使用歧視用語，且不得宣傳或主張特定國籍、原始國

籍、種族、族裔身分、膚色或出生地的低劣特性。 

（四）新聞報導應避免污名化同居、離婚、家暴、單親、隔代教養、未成年懷孕 

少女、中輟生、同志等各類家庭模式，以免造成多元家庭受到社會歧視、

誤解或傷害之結果。 

（五）報導性別與弱勢族群相關新聞時，應適度提供相關社會資源資訊。 

十四、身心障礙者（及精神障礙者）新聞之處理 

（一）經當事人、家屬或其監護人之同意，始得對精神障礙者及其他身心障礙者

進行錄音、錄影或攝影。前述情況以明知受訪者為精神障礙者及其他身心

障礙者為限。 

（二）新聞報導應避免以行為人行為異常為由，即妄加揣測其為身心障礙者或精

神障礙者。 

（三）新聞報導應避免使用歧視性稱呼或描述，並應避免誤導閱聽人對病人（精

神疾患）產生歧視的報導。 

（四）新聞報導不法活動或反社會行為等負面事件時，應避免使用歧視性文字，

或以身體及心理特徵標籤化身心障礙者。 

（五）新聞報導不宜在未經證實之情況妄下結論，並應避免將社會事件發生原因

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 

（六）新聞報導應儘量讓閱聽人正確認識並接納身心障礙者。報導應避免影射精

神障礙者或身心障礙者的危險性，並應避免強調或暗示其負面刻板印象。 

十五、靈異等超自然現象事件新聞之處理 

靈異、通靈、觀落陰、宗教或其他玄奇詭異等涉及超自然現象之新聞報導，應適

度提供專家說法，並謹慎處理及平衡報導。 

 

參、新聞自律諮詢機制 

一、為強化新聞自律成效，結合公民監督精神，本報設置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 

二、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由公民團體代表和學者專家 11 人以上組成，諮詢委員

會設主任委員一名，由諮詢委員互選之。諮詢委員出席過半數即可開會，蘋

果日報相關人員（包括蘋果日報社長、總編輯、副總編及相關主管）應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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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三、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新聞諮詢會議，針對公民團體申訴內

容，依本執行綱要進行個案討論。如遇重大新聞事件時，主任委員得召開臨

時會。主任委員並得審酌申訴案件類型及其申訴內容，召開臨時會。 

四、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開會時，蘋果日報社長、總編輯及相關主管、蘋果日報

自律委員會代表應有六人以上出席，並針對申訴內容及委員會意見進行答覆

與說明。若有必要時，新聞報導相關當事人或諮詢對象亦得受邀出席陳述意

見。 

五、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之討論及決議內容，應全程紀錄並上網公開之。 

六、權利與義務：關於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成員之權利與義務，於本綱要通過後，

以「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肆、自律委員會 

為落實新聞自律精神並達成自律成效，本報設立新聞自律委員會，每兩個月定期

檢討本報表現，並依本執行綱要之精神擬定問責制度，以貫徹新聞自律精神。自

律委員會與諮詢委員會應採聯席會議方式為之，在召開自律諮詢會議之前先召開

自律委員會。 

自律委員會開會時，蘋果日報社長、總編輯及相關主管、蘋果日報自律委員會代

表均應出席，依申訴案例類型進行討論。若有必要時，新聞報導相關當事人或諮

詢對象亦得受邀出席陳述意見。 

 

伍、蘋果日報問責制度 

一、每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需明列案例討論正反意見並陳之重點摘要記

錄，以及針對案例之回覆處理內容，並公開上網相關會議紀錄。另諮詢委員有權

針對蘋果日報回覆處理尚有爭議之內容，請求移請壹傳媒跨媒體倫理委員會進行

調查處理。 

二、如遇重大爭議之申訴案例，經諮詢委員會討論後仍有嚴重歧見，蘋果論壇應

提供版面（包含網站），由諮詢委員會提出意見供社會公評。 

三、蘋果日報自律委員會應於每年一月提出前年度社會責信報告，並公開上網以

昭社會公信。 

 

陸、附則 

本自律綱要之修訂，經蘋果日報、公民團體和學者專家共同討論後為之。 

歷史新聞資料更正及移除應依「壹傳媒歷史新聞資料更正及移除處理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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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涉己新聞處理原則                              2012.5.16 通過 

一、涉己新聞係指報導內容，涉及壹傳媒所屬各子公司的內容及產品，以及壹傳   

    媒董事及員工其行為及言論。 

二、報導涉己新聞，應遵守自律規範及製播準則，維護媒體的公正性。 

三、為使閱聽人有足夠資訊，報導涉己新聞時，該媒體應揭露壹傳媒與該新聞的 

    利益關係，以供閱聽人判斷曲直。 

四、報導涉己新聞時，為呈現多元意見，應嚴守平衡報導原則，給雙方當事人有 

    說明機會。 

五、為保障閱聽人權益，處理涉己新聞，不應排擠其他新聞的露出。 

 

壹傳媒歷史新聞資料更正及移除處理原則(2012.7.18 增修) 

壹傳媒歷史新聞資料更正及移除處理原則 

2012.7.18 增修部分條文 

 

第一條：歷史新聞資料係指涉及壹傳媒所屬各子公司所屬的網域及合作對象之數

位新聞內容，包含動態影片、動畫新聞、圖片、文字、標題及圖說。 

 

第二條：本處理原則適用於報導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具名來函壹傳媒倫理委員

會進行申訴之報導，並提列相關具體資料後由本委員會受理。如遇特殊個案，授

權三媒體倫理委會委員，召集主管評議決定，結論再送委員會。 

 

第三條：針對閱聽人申訴，被申訴媒體若查無不當報導之情事，得不予處理。 

 

相關報導如為明顯之圖片或文字資訊之錯誤和誤植，被申訴媒體應於七日內更

正。 

隱私資訊揭露致其權益受損且與公共利益無關者，經提出明確事證申訴後，由被

申訴媒體於七日內加以移除。 

不當使用造成歧視，經提出明確事證申訴後，由被申訴媒體於七日內，加以移除

或更正。 

 

第四條：閱聽人若不服被申訴媒體處理結果，得於一個月內向倫理委員會提出異

議，倫理委員會如受理異議，得維持被申訴媒體決定，或要求被申訴媒體於三天

內移除或更正。 

 

第五條：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照壹傳媒倫理委員會相關規定辦理。 

 


